附件9
第十二届百万青少年争创“明日科技之星”
评选活动填表说明
一、参评项目信息——该表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并由学校辅导教师审核。在附件2-1的摘要中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自己的陈述，以便评委对提供的信息做出评价。请仔细阅读本申报表各条目后，由项目申报者本人按要求填写。
二、个人信息表――该表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并由学校辅导教师审核。为了确保在放假期间与学生的及时联系，请将所有的联系方式填写完整。特长和爱好、参加社团或社会实践活动情况、获奖情况各栏中可填写包括科技、文体等各方面的信息。
三、《明日科技之星》评选活动作者原创性声明，须作者本人签名。
四、专家推荐表——该部分由两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人员分别填写（每人填写一份），并由其所在单位盖章认定。推荐专家的专业应与申报学生申报项目的学科相关，且不能是学生的研究项目导师。
五、区县推荐表——该表由学校班主任填写，校长签字，加盖校章。学校应对推荐表中思想品德评定的准确性和学习成绩的真实性负责。区县审查后填写推荐意见，签名并盖章后送报。
说明：
1.以上表格必须经学校、区（县）盖章有效，项目申报者确认事宜一栏必须由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；
2.本次评选不接受集体项目和社会科学项目的申报；
3.“编号”一栏由市组委会办公室填写；
4.所有的原始材料、记录和创造发明作品在答辩时不能带来者将取消评审资格。申报表中一份正本必须贴照片、盖章，其它两份可盖章后复印。
